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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全 年 業 績 公 佈全 年 業 績 公 佈全 年 業 績 公 佈全 年 業 績 公 佈  

 

業 績業 績業 績業 績  

 

China Motion Telecom International Limited（ 潤 迅 通 信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 

之 董 事 會 （ 「 董 事 會 」 ） 宣 佈 ，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 統 稱 「 本 集 團 」 ）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經 審 核 綜 合 財 務 業 績 ， 連 同 上 年 度 之 比

較 數 字 如 下 ：  

 

綜 合 損 益 表綜 合 損 益 表綜 合 損 益 表綜 合 損 益 表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附 註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營 業 額營 業 額營 業 額營 業 額   207,145  234,604 

  銷 售 及 服 務 成 本   (136,456)  (157,408) 

     

  毛 利   70,689  77,196 

  其 他 收 益   10,952  9,059 

  其 他 淨 收 入  3 4,425  4,381 

  分 銷 成 本   (4,571)  (3,515) 

  行 政 費 用   (93,831)  (81,801) 

投 資 物 業 的 公 允 價 值 之 變 動   (43,900)  23,955  

  財 務 費 用  4 (1,322)  (3,888) 

     

  除 稅 前除 稅 前除 稅 前除 稅 前 (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溢 利溢 利溢 利溢 利  5 (57,558)  25,387  

  稅 項  6 667  1,456  

     

本 年 度 持 續 經 營 業 務本 年 度 持 續 經 營 業 務本 年 度 持 續 經 營 業 務本 年 度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溢 利溢 利溢 利溢 利   (56,891)  26,843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之 溢 利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之 溢 利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之 溢 利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之 溢 利  7 209,951   14,623 

     

本 年 度 溢 利本 年 度 溢 利本 年 度 溢 利本 年 度 溢 利   153,060   4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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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佔 溢 利應 佔 溢 利應 佔 溢 利應 佔 溢 利 ：：：：  

     

本 公 司 股 東       

 -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56,228 )  26,793 

 -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7 209,951   14,623 

  
153,723   41,416

 

少 數 股 東 權 益       

 -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663 )  50 

 -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   - 

  

(663 )  50
 

      

  153,060   41,46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8 20,026   -  

每 股每 股每 股每 股 (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盈 利盈 利盈 利盈 利  9     

來 自 持 續 經 營 業 務來 自 持 續 經 營 業 務來 自 持 續 經 營 業 務來 自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  基 本 及 攤 薄   (2.26)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1.14 港仙  

來 自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來 自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來 自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來 自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  基 本 及 攤 薄   8.45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0.62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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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附 註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資 產 及 負 債資 產 及 負 債資 產 及 負 債資 產 及 負 債    

   

非 流 動 資 產非 流 動 資 產非 流 動 資 產非 流 動 資 產    

投 資 物 業   155,600 204,814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12,775 35,722 

聯 營 公 司 權 益   - - 

土 地 租 約 溢 價   59,875 65,952 

其 他 非 流 動 資 產   3,815 3,915 

無 形 資 產   - 1,899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1,888 - 

    

  233,953 312,302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 貨   4,447 6,801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10 57,187 98,884 

已 抵 押 銀 行 存 款   - 748 

銀 行 結 餘 及 現 金   167,017 36,949 

    

  228,651 143,382 

    

流 動 負 債流 動 負 債流 動 負 債流 動 負 債     

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11 68,275 167,529 

於 一 年 內 到 期 之 借 貸   - 28,498 

融 資 租 賃 承 擔   309 483 

稅 項   1,690 3,813 

    

  70,274 200,323 

    

淨 流 動 資 產淨 流 動 資 產淨 流 動 資 產淨 流 動 資 產 (負 債負 債負 債負 債 )   158,377 (56,941) 

    

總 資 產 減 流 動 負 債總 資 產 減 流 動 負 債總 資 產 減 流 動 負 債總 資 產 減 流 動 負 債   392,330 255,361 

    

非 流 動 負 債非 流 動 負 債非 流 動 負 債非 流 動 負 債     

於一年後到期之借貸   - 35,372 

融 資 租 賃 承 擔   142 451 

遞 延 稅 項 負 債   1,235 - 

 

 1,377

 

35,823

 

    

淨 資 產淨 資 產淨 資 產淨 資 產   390,953 21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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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本 及 儲 備股 本 及 儲 備股 本 及 儲 備股 本 及 儲 備  

發 行 股 本   28,205 23,505  

儲 備   336,215  188,937  

建 議 股 息   20,026  - 

    

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總額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總額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總額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本及儲備總額   384,446 212,442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6,507 7,096

  

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   390,953 219,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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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  應 用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應 用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應 用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應 用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1)  遵 守 聲 明遵 守 聲 明遵 守 聲 明遵 守 聲 明  

本 財 務 報 表 乃 按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佈 之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 此 統 稱 已 包 括 所 有 個 別 之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及 詮 譯 、香 港 普 遍 採 用 之 會 計 原 則 及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之 披 露 規 定 而 編 製 。本
財 務 報 表 亦 同 時 符 合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上 市 規 則 」 )之 適
用 披 露 下 條 文 之 規 定 。  

 

(2)  會 計 政 策 之 變 動會 計 政 策 之 變 動會 計 政 策 之 變 動會 計 政 策 之 變 動  

本 財 務 報 表 乃 按 2008年 財 務 報 表 所 採 用 之 會 計 政 策 之 同 一 基 準 而 編 製 。  
 
本 集 團 並 未 提 早 採 用 下 列 已 頒 佈 但 尚 未 生 效 之 新 訂 準 則 、 修 訂 或 詮 譯 。 本 公 司 董
事 預 期 未 來 採 用 該 等 新 準 則 、 修 訂 或 詮 譯 將 不 會 對 本 集 團 之 業 績 及 財 務 狀 況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修 訂 本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的 改 進 (附 註 a)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修 訂 本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的 改 進  
   二 零 零 九 年 (附 註 b)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1 號 (經 修 訂 )    財 務 報 表 之 呈 報 (附 註 c)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23 號 (經 修 訂 )    借 貸 成 本 (附 註 c)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27 號 (經 修 訂 )    綜 合 及 獨 立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d)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 號 及    於 一 間 附 屬 公 司 、 共 同 控 制 實 體 或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27 號 (修 訂 本 )           聯 營 公 司 的 投 資 成 本 (附 註 c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3 號 (經 修 訂 )    業 務 合 併 (附 註 d)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7 號 (修 訂 本 )     金 融 工 具 披 露 的 改 進 (附 註 c)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8 號    營 運 分 部 (附 註 c)     

 

附 註 ：  

a .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開 始 之 年 度 期 間 生 效 ， 惟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5 號 之

修 訂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開 始 之 年 度 期 間 生 效 除 外 。  

b .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及 二 零 一 零 年 一 月 一 日 (如 適 用 )或 之

後 開 始 之 年 度 期 間 生 效 。  

c .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開 始 之 年 度 期 間 生 效 。  

d .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或 之 後 開 始 之 年 度 期 間 生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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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部 資 料分 部 資 料分 部 資 料分 部 資 料  

 

 本 集 團 主 要 業 務 為 提 供 國 際 電 信 服 務 、 移 動 通 信 服 務 與 從 事 分 銷 及 零 售 電 信 產 品 與 服
務 。  

   於 年 內 ， 本 集 團 按 業 務 分 部 及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劃 分 之 營 業 額 及 業 績 分 析 如 下 ：  

 

(a)  主 要 報 告 形 式主 要 報 告 形 式主 要 報 告 形 式主 要 報 告 形 式  –  按 業 務 分 部按 業 務 分 部按 業 務 分 部按 業 務 分 部  

 

 

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  

 已 終 止已 終 止已 終 止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經 營 業 務經 營 業 務經 營 業 務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  

服 務服 務服 務服 務  

 移 動 通 信移 動 通 信移 動 通 信移 動 通 信  

服 務服 務服 務服 務  

 分 銷分 銷分 銷分 銷  

及 零 售及 零 售及 零 售及 零 售  

 

其 他其 他其 他其 他  

  

總 計總 計總 計總 計  

 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  

服 務服 務服 務服 務  

 分 部 間分 部 間分 部 間分 部 間  

沖 銷沖 銷沖 銷沖 銷  

 

集 團集 團集 團集 團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營 業 額營 業 額營 業 額營 業 額                

外 來 顧 客 收 益  14,509  105,870  86,766  -  207,145  228,672  -  435,817  

分 部 間 之 收 益  -  -  2,471  -  2,471 9,878  (12,349 ) -  

                

分 部 營 業 額  14,509  105,870  89,237  -  209,616 238,550  (12,349 ) 435,817  

                

分 部 業 績分 部 業 績分 部 業 績分 部 業 績     (2,938) 8,937  (18,780 ) (43,455) (56,236) 4,511  -  (51,725 ) 

財 務 費 用      (1,322 ) (79 ) -  (1,401 ) 

                

除 稅 前除 稅 前除 稅 前除 稅 前 (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溢 利溢 利溢 利溢 利         (57,558 ) 4,432  -  (53,126 ) 

稅 項      667  (7,413 ) -  (6,746 ) 

出 售 附 屬 公 司 收 益      -   212,932  -  212,932  

                

本 年 度本 年 度本 年 度本 年 度 (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溢 利溢 利溢 利溢 利         (56,891 ) 209,951  -  153,060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國 際 電 信  

服 務  

 移 動 通 信  

服 務  

 分 銷  

及 零 售  

 

其 他  

  

總 計  

 國 際 電 信  

服 務  

 分 部 間

沖 銷  

 

集 團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  

                 

營 業 額  

外 來 顧 客 收 益  

 

14,558 

  

109,328 

  

110,718 

  

- 

  

234,604 

  

424,636 

  

- 

  

659,240 

 

分 部 間 之 收 益  -  -  2,699  -  2,699  19,838  (22,537 ) -  

                    

分 部 營 業 額  14,558  109,328  113,417  -  237,303  444,474  (22,537 ) 659,240  

                    

分 部 業 績  (1,732 ) 14,515  (10,239 ) 26,731  29,275  14,651  -  43,926  

財 務 費 用         (3,888 ) (28 ) -  (3,916 ) 

  
 

 
 

 
 

   
 

     

除 稅 前 溢 利         25,387  14,623  -  40,010  

稅 項         1,456  -  -  1,456  

                

本 年 度 溢 利         26,843  14,623  -  4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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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部 資 料分 部 資 料分 部 資 料分 部 資 料 (續續續續 ) 

(b)  ( i)  次次次次 要 報 告 形 式要 報 告 形 式要 報 告 形 式要 報 告 形 式  –  本 集 團 按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之 營 業 額 如 下本 集 團 按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之 營 業 額 如 下本 集 團 按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之 營 業 額 如 下本 集 團 按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之 營 業 額 如 下 ：：：：  

 

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總 計總 計總 計總 計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 中 國 」 )  

 

3,028 

  

5,244 

  

- 

  

- 

  

3,028 

  

5,244 

 

 

香 港  204,117  229,360  62,009  105,672  266,126  335,032  

其 他 亞 太 地 區  -  -  29,689  67,997  29,689  67,997  

北 美 洲 及 英 國  -  -  136,974  250,967  136,974  250,967  

 
            

 207,145  234,604  228,672  424,636  435,817  659,240  

 

 ( i i )  次 要 報 告 形 式次 要 報 告 形 式次 要 報 告 形 式次 要 報 告 形 式  –  本 集 團 按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之 業 績 如 下本 集 團 按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之 業 績 如 下本 集 團 按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之 業 績 如 下本 集 團 按 營 業 地 區 分 部 之 業 績 如 下 ：：：：  

 

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總 計總 計總 計總 計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中 國  (3,485 ) (2,340 ) -  -  (3,485 ) (2,340 ) 

香 港  (52,751 ) 31,615  1,021  7,376  (51,730 ) 38,991  

其 他 亞 太 地 區  -  -  (3,918 ) (4,096 ) (3,918 ) (4,096 ) 

北 美 洲 及 英 國  -  -  7,408  11,371  7,408  11,371  

 
            

 (56,236 ) 29,275  4,511  14,651  (51,725 ) 43,926  

 

3.  其 他 淨 收 入其 他 淨 收 入其 他 淨 收 入其 他 淨 收 入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備 抵 呆 賬 款 項 回 撥  752  301 

出 售 投 資 物 業 /土 地 租 約 溢 價 及 樓 宇 所 得 收 益  3,332  2,726 

撥 回 土 地 租 約 溢 價 之 減 值 虧 損  -  513 

撥 回 樓 宇 之 減 值 虧 損  -  204 

撥 回 其 他 非 流 動 資 產 之 減 值 虧 損  -  176 

撥 回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之 減 值 虧 損  249  341 

雜 項 收 入  92  120 

    

 4,425  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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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 務 費 用財 務 費 用財 務 費 用財 務 費 用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銀 行 及 其 他 借 貸 之 利 息  

  須 於 五 年 內 全 數 償 還  951 1,856 

  毋 須 於 五 年 內 全 數 償 還  317 1,942 

融 資 租 賃 承 擔 之 財 務 費 用  54 90 

   

 1,322 3,888 

 

5. 除 稅 前除 稅 前除 稅 前除 稅 前 (((( 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 溢 利溢 利溢 利溢 利  
 

經 扣 除 (加 入 )下 列 項 目 後 ：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員 工 成 本 (包 括 董 事 酬 金 )   

  薪 金 、 報 酬 及 其 他 福 利  49,672 50,789 

  界 定 供 款 計 劃 之 供 款  1,144 1,163 

 
50,816 51,952 

   

核 數 師 酬 金  1,030 1,610 

出 售 存 貨 成 本  33,686 47,865 

折 舊  5,475 6,920 

攤 銷    

  土 地 租 約 溢 價  1,648 1,677 

無 形 資 產  1,581 1,581 

經 營 租 賃 費 用    

  電 訊 設 備  6,356 5,133 

  樓 宇  18,679 17,225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備 抵 呆 賬  6,080 747 

減 值 虧 損    

  無 形 資 產  318 - 

  其 他 非 流 動 資 產  100 - 

提 撥 就 存 貨 所 作 之 撥 備  239 102 

投 資 物 業 之 應 收 租 金 總 額 減 直 接 開 支 零 港 元  

  （ 二 零 零 八 年 ： 3,000 港 元 ）  (7,019 ) (7,072 ) 

出 售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之 虧 損  170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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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 項稅 項稅 項稅 項  

 

由 於 本 集 團 於 年 內 之 估 計 應 課 稅 溢 利 已 與 往 年 度 結 轉 之 稅 項 虧 損 全 數 對 銷 ， 因 此 香 港
利 得 稅 未 有 作 出 提 撥 準 備 。 於 中 國 及 海 外 營 運 所 得 之 利 得 稅 撥 備 乃 根 據 年 內 估 計 應 課
稅 溢 利 按 適 用 之 稅 率 及 根 據 其 現 行 法 例 、 詮 釋 及 慣 例 而 計 算 。  

 

 所 得 稅 支 出 (收 入 )主 要 由 以 下 所 組 成 ：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附 註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現 時 稅 項       

香 港 利 得 稅     

    過 往 年 度 (超 額 )不 足 撥 備   (14) 97  

中 國 企 業 所 得 稅     

    過 往 年 度 超 額 撥 備   -  (1,553) 

    

  (14) (1,456) 

遞 延 稅 項     

起 初 及 撥 回 之 暫 時 差 額   2,835  - 

已 確 認 之 稅 項 虧 損 利 益   (3,488) - 

    

  (653) -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之 稅 項 收 入   (667) (1,456)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現 時 稅 項     

  海 外 利 得 稅     

    本 年   2,354  -  

    過 往 年 度 不 足 撥 備   5,059  -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之 稅 項 支 出  7  7,413  -  

    

本 年 度 稅 項 支 出 (收 入 )總 額   6,746  (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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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ChinaMotion NetCom Holdings Limited

與中 信 1616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簽 訂 買 賣 協 議 ， 以 出 售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ChinaMotion 

NetCom Limited (潤 迅 網 絡 通 信 有 限 公 司 *
) (「 潤 迅 網 絡 通 信 」 )之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 代 價

為 260,000,000 港 元 (須 予 以 調 整 )。出 售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完 成，並 於 同 日 將 業
務 之 控 制 權 轉 讓 予 收 購 方。出 售 之 資 產 及 負 債 詳 情 載 於 附 註 12。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於 年
內 至 出 售 日 期 及 較 早 年 度 之 業 績 概 要 如 下 ：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附 註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本 年 度本 年 度本 年 度本 年 度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溢 利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溢 利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溢 利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溢 利     

營 業 額   228,672  424,636  

銷 售 及 服 務 成 本   (197,562 ) (356,901 ) 

其 他 收 益   289  1,129  

其 他 淨 收 入   730  3,054  

分 銷 成 本   (1,062 ) (1,548 ) 

行 政 費 用   (26,556 ) (55,719 ) 

財 務 費 用   (a) (79 ) (28 ) 

     

除 稅 前 溢 利  (b) 4,432 14,623  

稅 項  6 (7,413 ) -  

 

本 年 度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虧 損 )溢 利  

 

(2,981 ) 14,623  

出 售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收 益  12 212,932  -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溢 利  

 

209,951  14,623 

 

 

 

 

 

 

 

 

 

 

 

 

 

 

 

 

 

 

 

 

 

 

 

 

 

 

 

 

 

 

 

 

*   僅 供 識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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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續續續續 )  

 

 附 註 ：  

  

 (a) 財 務 費 用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銀 行 及 其 他 借 貸 之 利 息  

  須 於 五 年 內 全 數 償 還  55 20 

融 資 租 賃 承 擔 之 財 務 費 用  24 8 

   

 79 28 

 
 (b) 除 稅 前 溢 利  

 

     經 扣 除 (加 入 )下 列 項 目 後 ：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員 工 成 本 (包 括 董 事 酬 金 )     

薪 金 、 報 酬 及 其 他 福 利  13,814  25,310 

界 定 供 款 計 劃 之 供 款  550  1,078 

    

 14,364  26,388 

    

核 數 師 酬 金     

本 年 度  793  733 

往 年 過 度 之 撥 備  (116 ) - 

    

 677  733 

    

折 舊  2,783  5,135 

經 營 租 賃 費 用      

  電 訊 設 備  8,927  26,194 

  樓 宇  7,184  10,262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備 抵 呆 賬  521  1,297 

出 售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之 虧 損  37  74  

備 抵 呆 賬 款 項 回 撥  (112 ) (137 ) 

 

8. 股 息股 息股 息股 息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建 議 末 期 股 息  –  每 股 普 通 股 股 份 0.71 港 仙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  

  

20,026 

  

- 

 

 

 

 

20,026  - 

 

 

董 事 已 建 議 派 發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普 通 股 股 份 0 .71 港 仙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 及 須 獲 股 東 於
即 將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上 批 准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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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 股每 股每 股每 股 (((( 虧 損虧 損虧 損虧 損 )))) 盈 利盈 利盈 利盈 利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盈 利 乃 按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虧 損 )溢 利 及 於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數 計 算 。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已 發 行 股 份 加 權 平 均 數  2,483,112,603 2,350,475,573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虧 損 )溢 利 (千 港 元 )  (56,228 

 

) 26,793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盈 利 (港 仙 )  (2.26 

 

 

) 

 

 

1.14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溢 利 (千 港 元 )  209,951  14,623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港 仙 )  8.45 

 
0.62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溢 利 (千 港 元 )  153,723  41,416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港 仙 )  

 

6.19  

 

1.76 

 

由 於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已 發 行 潛 在 普 通 股 具 有 反
攤 薄 作 用 ， 故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每 股 攤 薄 (虧 損 )盈
利 相 等 於 每 股 基 本 (虧 損 )盈 利 。  

 

10.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項項項  

 

本 集 團 已 於 各 核 心 業 務 為 顧 客 訂 立 信 貸 政 策 ， 平 均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之 信 貸 期 為 30 至 60

天 。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賬 面 值 與 其 公 允 價 值 相 若 。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附 註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應 收 貿 易 賬 款應 收 貿 易 賬 款應 收 貿 易 賬 款應 收 貿 易 賬 款      
應 收 第 三 方 之 貿 易 賬 款   40,104 109,396  

備 抵 呆 賬 賬 款  (a) (18,296) (49,532 ) 
  

21,808

 
59,864 

 

其 他 應 收 款 項其 他 應 收 款 項其 他 應 收 款 項其 他 應 收 款 項      

按 金 、 預 付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35,370 38,079  

應 收 聯 營 公 司 款 項   9 941  

     

  35,379 39,020  

    

  57,187 98,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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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續續續續 )  

 

  於 結 算 日 ，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扣 除 備 低 呆 賬 款 項 )之 賬 齡 分 析 如 下 ：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0 – 30 天 8,826 29,369 

31 – 60 天 2,682 7,597 

61 – 90 天 1,637 6,019 

90 天 以 上  8,663 16,879 
   

 21,808 59,864 

 

(a)  備 抵 呆 賬 款 項備 抵 呆 賬 款 項備 抵 呆 賬 款 項備 抵 呆 賬 款 項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於 年 初 之 結 餘  49,532 49,914  

增 加 備 抵 款 項  1,608 559  

收 回 款 項  (442 ) (137 ) 

撇 銷 款 項  (2,978 ) (804 ) 

出 售 附 屬 公 司  (29,424 ) -  

     

 18,296  49,532  

 

本 集 團 之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結 餘 包 括 於 結 算 日 結 欠 已 逾 期 賬 款 之 賬 面 金 額 13,408,000 港元 

(2008:  36,461,000 港 元 )之 債 務 人 。 本 集 團 並 無 就 此 作 出 減 值 ， 此 乃 由 於 信 用 品 質 並 無 重 大

變 動 ， 且 董 事 認 為 該 等 賬 款 為 可 收 回 款 項 。 本 集 團 並 無 就 該 等 結 餘 持 有 任 何 抵 押 品 。 該

等 應 收 賬 款 平 均 年 期 為 30-60 天 (2008:  30-60 天 )。  

 

11.   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應 付 貿 易 賬 款應 付 貿 易 賬 款應 付 貿 易 賬 款應 付 貿 易 賬 款  36,194 126,148 
   

其 他 應 付 款 項其 他 應 付 款 項其 他 應 付 款 項其 他 應 付 款 項    

應 計 費 用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19,049 25,644 

預 收 上 台 費  9,284 8,547 

預 收 按 金  3,024 6,340 

應 付 聯 營 公 司 款 項  724 850 
   

 32,081 41,381 
   

 68,275 16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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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續續續續 )  

 

 於 結 算 日 ， 應 付 貿 易 賬 款 之 賬 齡 分 析 如 下 ：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二 零 零 八 年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千 港 元  
    

0 – 30 天 6,123  22,152 

31 – 60 天 4,710  9,851 

61 – 90 天 1,985  8,614 

90 天 以 上  23,376  85,531 
    

 36,194  126,148 

 
12. 出 售 附 屬 公 司出 售 附 屬 公 司出 售 附 屬 公 司出 售 附 屬 公 司  

 
  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二 零 零 九 年
 附註 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千 港 元  

   
 出 售 淨出 售 淨出 售 淨出 售 淨 負 債負 債負 債負 債 ：：：：     

物 業 、 機 器 及 設 備   14,199  

應 收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收 款 項   54,350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12,567  

應 付 貿 易 賬 款 及 其 他 應 付 款 項   (110,351 ) 

稅 項   (286 ) 

融 資 租 賃 承 擔   (5,839 ) 

儲 備   11  

      

  (35,349 ) 

出 售 附 屬 公 司 收 益  7 212,932  

  
177,583 

 

    

以 下 列 方 式 支 付 ：     

已 收 淨 代 價   203,545  

應 收 遞 延 代 價   5,989  

減 ：  相 關 出 售 成 本   (31,951 ) 

  
177,583 

 

    

由 出 售 產 生 之 淨 現 金 流 入 ：      

已 收 淨 代 價 (已 扣 除 相 關 出 售 成 本 )   171,594  

減 ：  出 售 之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12,567 ) 

  
159,027 

 

 

13. 比 較 數 字比 較 數 字比 較 數 字比 較 數 字  
    

之 前 分 類 於 其 他 淨 收 入 的 投 資 物 業 的 公 允 價 之 變 動 之 比 較 數 字 ， 現 已 分 別 披 露 以 配 合
本 年 度 之 呈 報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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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 績 及 業 務 回 顧業 績 及 業 務 回 顧業 績 及 業 務 回 顧業 績 及 業 務 回 顧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年 度 為 刺 激 且 具 挑 戰 的 一 年 。 自 二 零 零 八 年 下 旬 以 來 金 融 業

衰 退 ， 加 上 全 球 市 況 惡 化 ， 對 業 務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 在 回 顧 年 度 內 ， 本 集 團 所

錄 得 的 營 業 額 為 435,817,000 港 元，其 中 207,145,000 港 元 來 自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及 比

去 年 同 期 減 少 12%。 整 體 毛 利 率 輕 微 改 善 至 23%。 期 間， 在 本 集 團 努 力 下 錄 得

除 稅 後 純 利 153,060,000 港 元，主 要 是 由 出 售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帶 來 的 特 殊 收 益 所

致 。 除 卻 該 出 售 及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之 影 響 及 投 資 物 業 的 公 允 價 值 的 變 動 ， 本

集 團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錄 得 虧 損 淨 額 12,991,000 港 元 。  

 

回 顧 年 度 內 ， 本 集 團 已 開 始 打 造 新 企 業 策 略 ， 並 微 調 其 投 資 ， 以 抓 緊 更 多 具

潛 力 的 商 機 。 新 企 業 策 略 使 本 集 團 剝 離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 ， 此 舉 示 意 著 本 集 團 開 始 依 循 其 集 中 於 高 增 長 中 國 市 場 的 策 略 ， 致 力 落 實

重 組 。 剝 離 業 務 交 易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底 完 成 ， 並 於 回 顧 年 度 內 為 本 集 團

帶 來 了 約 212,932,000 港 元 的 特 殊 淨 收 益。出 售 的 淨 收 益 為 本 集 團 提 供 所 需 資 金

及 資 源 ， 以 加 快 發 展 及 展 開 新 策 略 計 劃 。  

 

董 事 會 已 建 議 派 發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之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普 通 股 股

份 0.71 港 仙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  

 

移 動 通 信 服 務移 動 通 信 服 務移 動 通 信 服 務移 動 通 信 服 務  

此 整 體 業 務 範 疇（ 主 要 包 括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營 運 商 業 務（「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

及 集 群 無 線 電 業 務 ） 的 營 業 額 於 回 顧 年 度 內 微 跌 3%至 105,870,000 港 元 ， 佔 本

集 團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的 51%。 毛 利 率 維 持 38%， 而 經 營 溢 利 則 為 8,937,000 港 元 ，

比 去 年 同 期 降 低  38%。 經 營 溢 利 急 劇 下 跌 ， 主 要 因 為 經 濟 放 緩 導 致 價 格 下 調

的 壓 力 ， 以 及 所 產 生 的 經 常 成 本 上 升 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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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續續續續 ) 

 

移 動 通 信 服 務移 動 通 信 服 務移 動 通 信 服 務移 動 通 信 服 務 ((((續續續續 ))))  

出 售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 後 ， 以 「 CM Mobile」 作 品 牌 經 營 之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已 成 為 本 集 團 的 主 要 業 務 及 收 益 增 長 動 力 。 年 內 ，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推 出 新 市 場 營 銷 活 動 ， 並 積 極 集 中 吸 納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之 用

戶。直 至 年 底，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用 戶 總 數 增 加 26%。增 長 遍 及 各 客 戶 群，包

括 主 要 的 「 一 卡 兩 號 」 服 務 。 即 使 吸 納 客 戶 見 效 ， 但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仍 面

臨 強 大 的 價 格 下 調 的 壓 力 。 二 零 零 八 年 下 旬 開 始 的 金 融 業 崩 潰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最 大，導 致 華 南 廠 房 及 生 產 設 施 關 閉，當 地 香 港 廠 商 及 跨 國 企 業 的 商 旅 減 少 。

跨 境 商 旅 放 緩 ， 對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的 「 一 卡 兩 號 」 服 務 的 用 量 極 具 負 面 影

響 。 由 於 企 業 縮 減 在 香 港 及 中 國 的 營 運 規 模 ， 電 信 用 量 及 服 務 均 大 受 影 響 。

其 二 ， 個 別 用 戶 的 平 均 收 益 因 中 國 營 運 商 採 用 了 單 向 收 費 機 制 的 影 響 而 明 顯

下 跌 。 其 三 ， 本 地 主 要 移 動 營 運 商 逐 步 提 高 營 銷 力 度 ， 不 斷 以 價 格 作 為 營 銷

工 具 ， 迫 使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降 價 對 付 競 爭 對 手 。 用 量 減 少 加 上 價 格 壓 力 ，

已 抵 銷 客 戶 數 目 增 加 的 成 效 ， 導 致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的 整 體 收 益 及 經 營 溢 利

減 少 。 期 內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的 營 業 額 及 經 營 溢 利 分 別 錄 得 97,193,000 港 元 及

12,375,000 港 元 ， 分 別 比 去 年 同 期 降 低 4%及 29%， 毛 利 率 為 40%。  

  

由 於 移 動 通 信 業 務 範 疇 的 競 爭 持 續 遞 增 ， 除 了 竭 力 拓 展 其 銷 售 渠 道 及 分 銷 商

網 絡 外 ， 本 集 團 將 繼 續 加 強 銷 售 團 隊 的 實 力 ， 為 目 標 企 業 客 戶 提 供 服 務 、 執

行 信 貸 措 施 及 專 注 提 供 高 毛 利 增 值 服 務 ， 從 而 維 護 及 增 強 其 主 要 收 益 基 礎 。  

 

集 群 無 線 電 業 務 ， 為 香 港 少 數 持 牌 公 共 無 線 電 通 訊 服 務 （「 無 線 電 通 訊 」） 營

運 商 之 一 。 透 過 與 深 圳 夥 伴 合 作 的 平 台 ， 本 集 團 向 主 要 為 運 輸 業 的 公 司 提 供

獨 有 的 跨 境 集 群 無 線 電 服 務 。 雖 然 年 內 對 無 線 電 通 訊 的 需 求 持 續 縮 減 ， 但 集

群 無 線 電 服 務 仍 可 維 持 其 客 戶 群 。 業 務 營 業 額 為 8,677,000 港 元 ， 比 去 年 上 升

10%。 年 內 ， 此 業 務 範 疇 錄 得 經 營 虧 損 1,000,000 港 元 ， 毛 利 率 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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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續續續續 ) 

 

分 銷 及 零 售 業 務分 銷 及 零 售 業 務分 銷 及 零 售 業 務分 銷 及 零 售 業 務     

年 內 ， 此 項 業 務 範 疇 （ 包 括 連 鎖 零 售 店 業 務 及 預 付 電 話 卡 分 銷 渠 道 業 務 ） 的

營 業 額 下 降 21%至 89,237,000 港 元 ， 佔 本 集 團 持 續 經 營 業 務 營 業 額 的 43%。 營

業 額 減 少 ， 主 要 由 於 經 濟 因 全 球 金 融 業 崩 潰 而 轉 差 ， 導 致 售 出 手 機 數 目 減 少

所 致。毛 利 率 由 年 前 的 29%改 善 至 33%，是 因 為 收 益 來 源 轉 移 至 高 利 潤 服 務 業

務。此 項 業 務 錄 得 經 營 虧 損 18,780,000 港 元，是 因 為 零 售 門 市 的 租 金 開 支 上 升，

加 上 經 常 成 本 增 加 所 致 。  

 

因 經 濟 自 本 財 政 年 度 下 半 年 開 始 轉 差 ， 客 戶 不 願 作 出 或 開 始 減 少 在 非 必 需 品

及 服 務 的 開 支 。 自 本 財 政 年 度 下 半 年 以 來 ， 開 支 減 少 已 影 響 到 本 集 團 零 售 業

務。手 機 及 服 務 計 劃 的 單 位 銷 售 額 分 別 比 去 年 減 少 10%及 21%。鑒 於 經 濟 不 明

朗 ， 本 集 團 採 納 多 項 措 施 加 強 競 爭 力 及 營 運 效 益 。 本 集 團 已 開 始 將 高 成 本 的

零 售 門 市 轉 為 設 於 新 市 區 而 成 本 較 低 者 ， 旨 在 將 整 體 租 金 成 本 與 營 業 額 成 正

比 。 於 回 顧 年 度 的 年 底 有 19 間 「 潤 迅 概 念 」 零 售 店 舖 ， 為 客 戶 提 供 電 信 產 品

及 服 務 的 一 站 式 銷 售 平 台 ， 較 年 初 的 22 間 有 所 減 少 。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初 ， 本 集 團 決 定 剝 離 本 地 預 付 電 話 卡 業 務 ， 當 中 包 括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及 流 動 預 付 電 話 卡 服 務 。 經 合 併 的 預 付 電 話 卡 服 務 於 年 內 的 營 業 額 為

30,501,000 港 元 ， 並 錄 得 經 營 虧 損 2,992,000 港 元 。 剝 離 業 務 使 本 集 團 的 移 動 虛

擬 網 絡 業 務 更 具 彈 性 ， 可 發 展 原 先 會 產 生 渠 道 衝 突 問 題 的 其 他 批 發 業 務 及 銷

售 渠 道 。  

 

國 際 電 信 服 務國 際 電 信 服 務國 際 電 信 服 務國 際 電 信 服 務  

隨 著 出 售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 ， 固 網 服 務 業 務 將 成 為 國 際 電

信 業 務 的 重 點 。  

 

年 內 ， 此 項 業 務 範 疇 （ 包 括 已 終 止 經 營 的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 ）的 營 業 額 達 253,059,000 港 元，較 去 年 減 少 45%，其 中 14,509,000 港 元 來 自 餘

下 的 固 網 服 務 業 務 。 此 營 業 額 包 括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 的 六

個 月 營 運 ， 隨 後 此 業 務 於 九 月 底 出 售 ， 產 生 212,932,000 港 元 的 資 本 收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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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續續續續 )  

 

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國 際 電 信 服 務服 務服 務服 務 ((((續續續續 ))))  

固 網 服 務 業 務 持 有 香 港 固 定 電 訊 網 絡 服 務 牌 照 。 該 業 務 在 香 港 持 有 一 條 環 狀

光 纖 ， 與 所 有 主 要 固 網 營 運 商 之 間 均 備 有 主 要 互 連 點 。 其 核 心 服 務 為 直 撥 代

號「 0050」國 際 長 途 電 話 零 售 服 務 ，於 三 月 底 的 登 記 用 戶 達 342,000 戶。「 0050」

直 撥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零 售 服 務 的 收 益 與 去 年 相 比 持 平 。 營 業 額 仍 為 14,509,000 港

元，毛 利 率 為 11%，但 錄 得 經 營 虧 損 2,938,000 港 元，主 要 因 為 維 護 固 網 平 台 的

經 常 成 本 高 所 致 。 本 集 團 現 正 評 估 多 項 成 本 監 控 措 施 ， 並 發 掘 與 主 要 夥 伴 的

策 略 合 作 ， 以 善 用 現 有 資 源 ， 盡 量 增 大 投 資 者 的 回 報 。  

 

展 望展 望展 望展 望  

全 球 經 濟 受 到 近 期 的 環 球 金 融 危 機 沉 重 打 擊 ， 預 期 在 可 見 將 來 仍 處 低 谷 。 財

政 氣 氛 不 振，加 上 業 界 環 境 充 滿 挑 戰，將 導 致 本 集 團 所 經 營 的 業 務 持 續 受 壓 。

全 球 性 的 經 濟 衰 退 ， 雖 然 對 現 有 業 務 有 負 面 影 響 ， 卻 為 本 集 團 帶 來 可 能 以 合

理 價 值 投 資 新 商 機 及 業 務 的 大 好 時 機 。 本 集 團 不 單 會 深 化 成 本 監 控 措 施 ， 將

成 本 與 營 業 額 掛 鈎 ， 還 會 加 快 新 企 業 策 略 上 的 部 署 ， 以 集 中 在 中 國 高 速 增 長

的 電 信 市 場 的 業 務 開 發 及 投 資 。  

 

剝 離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批 發 及 海 外 和 本 地 電 話 卡 服 務 ， 在 近 期 已 為 本 集 團 帶 來 所

需 資 金 和 資 源 ， 在 機 會 出 現 的 時 候 作 出 收 購 。 隨 著 中 國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底 發 出

3G 牌 照 ， 中 國 移 動 營 運 商 已 在 建 設 新 平 台 上 作 出 重 大 投 資 ， 並 與 合 作 夥 伴 開

發 增 值 服 務 ， 為 其 基 本 語 音 電 話 服 務 增 值 ， 使 服 務 與 眾 不 同 。 本 集 團 憑 著 在

移 動 通 信 及 無 線 電 電 訊 服 務 的 專 業 知 識 ， 正 在 這 個 高 速 增 長 中 的 業 務 範 疇 內

物 色 投 資 機 會 。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 本 集 團 完 成 收 購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所 公 佈 之 中 國 上 海 市 一 項 電 信 零 售 服 務 營 運 業 務 。 該 項 收 購 將 會 是 本 集 團 轉

營 至 大 中 華 地 區 下 一 代 服 務 供 應 商 的 里 程 碑 。  

 

展 望 未 來 ， 本 集 團 將 繼 續 微 調 經 營 模 式 ， 並 積 極 發 掘 不 同 潛 在 投 資 良 機 ， 以

加 強 並 擴 大 其 業 務 範 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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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續續續續 )  

 

出 售 國 際 長 途 電出 售 國 際 長 途 電出 售 國 際 長 途 電出 售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話 批 發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業 務  

根 據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ChinaMotion NetCom Holdings Limited與 中 信 1616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簽 訂 日 期 為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買 賣 協 議 ，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完 成 以 現 金 代 價 260,000,000港 元  (須 予 以 調 整 ） 出 售 從 事 提 供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批 發 服 務 及 海 外 電 話 卡 服 務 之 ChinaMotion NetCom Limited (潤

迅 網 絡 通 信 有 限 公 司
*
) (「 潤 迅 網 絡 通 信 」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 出 售 NetCom項

目 」)， 為 本 集 團 籌 集 約 177,583,000港 元 之 款 項 淨 額， 以 及 自 此 潤 迅 網 絡 通 信 已

不 再 為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此 外 ， 隨 著 美 利 堅 合 眾 國 有 關 政 府 機 關 批 准

相 關 控 制 權 之 變 動 ， 延 遲 轉 讓 NetCom集 團 旗 下 成 員 公 司 CM Tel (USA) LLC的

51%權 益 亦 已 根 據 協 議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五 月 完 成 。 有 關 出 售 NetCom項 目 之 詳 情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之 公 佈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之 通 函 詳 述 。  

 

財 務 狀 況財 務 狀 況財 務 狀 況財 務 狀 況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的 銀 行 結 餘 及 現 金 約 為 167,017,000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36,949,000 港 元 )。借 貸 及 融 資 租 賃 承 擔 總 額 約 為 451,000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64,804,000 港 元 )。 本 集 團 融 資 租 賃 承 擔 以 每 月 定 期 還 款 形 式 償 還 ，

最 後 一 期 供 款 到 期 日 為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 按 總 借 貸 在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股 本 及

儲 備 總 額 所 佔 百 份 比 計 算 的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水 平 約 為 0.1% （ 二 零 零 八 年 : 

30.5%）。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集 團 的 銀 行 融 資 總 額 約 為 92,000,000 港 元 （ 不

包 括 物 業 按 揭 貸 款 ）， 當 中 仍 餘 92,000,000 港 元 未 動 用 。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完 成 出 售 NetCom 項 目 及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以 每 股 配 售 股

份 0.042 港 元 配 售 470,024,427 股 股 份 後，本 集 團 分 別 籌 集 約 177,583,000 港 元 的 款

項 淨 額 及 約 19,740,000 港 元 的 款 項 ， 並 已 留 作 本 集 團 一 般 營 運 資 金 及 作 為 日 後

本 集 團 任 何 潛 在 投 資 之 資 金 。  

 

本 集 團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銀 行 結 餘 及 現 金 ， 連 同 未 動 用 之 銀 行 信

貸 與 固 定 之 租 金 收 入 以 及 出 售 NetCom 項 目 及 配 售 之 款 項 淨 額 ， 預 計 將 足 夠 償

還 債 項 和 提 供 營 運 資 金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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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續續續續 )  

 

股 本股 本股 本股 本  

根 據 日 期 為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之 配 售 協 議 ， 本 公 司 於 二 零 零 八 月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透 過 配 售 代 理 以 每 股 配 售 股 份 0.042港 元 配 售 470,024,427股 本 公 司 新 股 份

予 不 少 於 六 名 獨 立 承 配 人 。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2,820,500,000股 股 份 ， 本 集 團 之 股

東 資 金 金 額 合 共 約 為 384,446,000港 元 。  

 

財 務 擔 保財 務 擔 保財 務 擔 保財 務 擔 保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集 團 就 附 屬 公 司 及 前 附 屬 公 司 向 第 三 方 作 出

的 違 約 賠 償 擔 保 的 或 然 負 債 約 為 18,748,000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 ： 27,796,000 港

元 ）。  

 

資 產 抵 押資 產 抵 押資 產 抵 押資 產 抵 押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集 團 於 賬 面 淨 值 合 共 約 220,370,000 港 元 （ 二

零 零 八 年 ： 273,497,000 港 元 ） 之 租 賃 物 業 、 土 地 租 約 溢 價 及 投 資 物 業 已 予 抵

押 ， 作 為 本 集 團 取 得 銀 行 融 資 之 抵 押 品 。  

 

外 匯 波 動 風 險外 匯 波 動 風 險外 匯 波 動 風 險外 匯 波 動 風 險  

由 於 本 集 團 若 干 應 付 費 用 以 人 民 幣 結 算 ， 故 本 集 團 須 承 擔 人 民 幣 匯 價 波 動 的

風 險 。 然 而 ， 管 理 層 將 繼 續 監 控 其 外 匯 風 險 ， 並 於 需 要 時 考 慮 對 沖 重 大 外 幣

風 險 。  

 

僱 員 及 薪 酬 政 策僱 員 及 薪 酬 政 策僱 員 及 薪 酬 政 策僱 員 及 薪 酬 政 策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共 聘 請 159 名 全 職 僱 員。於 年 內，持 續 經

營 業 務 及 已 終 止 經 營 業 務 之 僱 員 成 本 總 額 （ 包 括 董 事 酬 金 ） 約 為 65,180,000 港

元 （ 二 零 零 八 年 ： 78,340,000 港 元 ）。 本 集 團 的 薪 酬 政 策 一 直 與 現 行 市 場 慣 例

及 個 別 員 工 的 表 現 掛 勾 。 除 薪 酬 外 ， 本 集 團 亦 為 僱 員 提 供 其 他 福 利 ， 包 括 酌

情 花 紅 、 培 訓 津 貼 及 公 積 金 。  

 

股 息股 息股 息股 息  

 

董 事 會 已 決 議 於 即 將 於 二 零 零 九 月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建 議 派

發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之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普 通 股 股 份 0.71 港 仙 (二 零

零 八 年 ： 無 )。 該 末 期 股 息 (如 獲 股 東 批 准 )將 於 或 約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派 發 予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登 記 在 本 公 司 股 東 名 冊 上 之 該 等 股 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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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停暫 停暫 停暫 停 辦辦辦辦 理理理理 股 份 過 戶股 份 過 戶股 份 過 戶股 份 過 戶 登 記登 記登 記登 記  

 

本 公 司 將 由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星 期 三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星

期 一 )(包 括 首 尾 兩 日 在 內 )暫 停 辦 理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手 續 ， 期 間 將 不 會 辦 理 任 何

股 份 轉 讓 。 為 符 合 收 取 建 議 之 末 期 股 息 之 資 格 ， 及 有 權 出 席 並 於 即 將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投 票 ， 所 有 股 份 轉 讓 連 同 有 關 股 票

不 得 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星 期 二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前 送 達 本 公 司 主

要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及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  

(i)  於 主 冊 登 記 之 該 等 股 東 ： 本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Butterfield Fulcrum 

Group (Bermuda) Limited 之 辦 事 處 ， RBC Dexia Corporate Services Hong Kong 

Limited 代 轉 ， 地 址 為 香 港 港 灣 道 18 號 中 環 廣 場 51 樓 ； 及  

(ii )  於 香 港 分 冊 登 記 之 該 等 股 東 ： 本 公 司 於 香 港 之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卓 佳 雅

柏 勤 有 限 公 司 之 辦 事 處，地 址 為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28 號 金 鐘 匯 中 心 26 樓。 

 

審 核 委 員 會審 核 委 員 會審 核 委 員 會審 核 委 員 會  

 

審 核 委 員 會 已 與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及 核 數 師 審 閱 本 集 團 所 採 納 之 會 計 原 則 及 慣

例 ， 並 就 核 數 、 內 部 監 控 及 財 務 報 告 事 宜 進 行 討 論 。 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全 年 業 績 已 獲 審 核 委 員 會 審 閱 ， 並 獲 本 集 團 之 外 聘 核

數 師 同 意 。  

 

購 買購 買購 買購 買 、、、、 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上 市 證 券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上 市 證 券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上 市 證 券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上 市 證 券  

 

本 公 司 或 其 任 何 附 屬 公 司 於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之 年 度 內 並 無 購

買 、 出 售 或 贖 回 本 公 司 之 任 何 上 市 證 券 。  

 

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守 則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守 則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守 則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守 則  

 

按 董 事 會 之 意 見 ， 本 公 司 於 年 內 已 應 用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上 市 規 則 」 )附 錄 14 所 載 之 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守 則 之 適 用 守 則 條 文 之 原 則 ，

並 已 遵 守 有 關 適 用 守 則 條 文 ， 惟 根 據 守 則 條 文 E.1.2， 董 事 會 主 席 丁 鵬 雲 先 生

因 其 他 事 務 未 能 出 席 本 公 司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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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進 行 證 券 交 易 之 守 則董 事 進 行 證 券 交 易 之 守 則董 事 進 行 證 券 交 易 之 守 則董 事 進 行 證 券 交 易 之 守 則  

 

本 公 司 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二十一日 採 納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10 所 載 之 上 市 發 行 人

董 事 進 行 證 券 交 易 的 標 準 守 則 （「 標 準 守 則 」） 作 為 本 公 司 有 關 董 事 進 行 證 券

交 易 之 行 為 守 則 ， 以 取 替 其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所 採 納 之 自 訂 董 事 進 行

證 券 交 易 守 則 （「 公 司 守 則 」）。 經 由 本 公 司 作 出 特 定 查 詢 後 ， 本 公 司 董 事 確 認

於 年 內 已 遵 守 標 準 守 則 及 公 司 守 則 所 訂 之 規 定 標 準 。  

 

結 算 日 後 事 項結 算 日 後 事 項結 算 日 後 事 項結 算 日 後 事 項  

 

(a)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Eagle Heights Limited(作 為 賣

家 )， 與 獨 立 第 三 方 蒲 學 遠 先 生 (作 為 買 家 )簽 訂 一 份 買 賣 協 議 ， 以 票 面 值

之 代 價 出 售 力 培 有 限 公 司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份 並 由 買 家 承 擔 為 數 10,303,000

港 元 之 所 有 負 債 (集 團 內 公 司 間 之 結 餘 除 外 )，力 培 有 限 公 司 主 要 從 事 提 供

長 途 電 話 服 務 及 國 際 長 途 電 話 卡 之 零 售 業 務 。 此 項 出 售 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完 成 ， 並 為 本 集 團 帶 來 約 8,668,000 港 元 之 重 大 出 售 收 益 。  

 

(b)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China Motion Holdings 

Limited、丁 鵬 雲 先 生 及 任 德 章 先 生 (統 稱 「 出 售 股 份 賣 方 」 )、 與 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俊 建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 潤 迅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 佳 傑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及 偉 潤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統 稱 「 潤 迅 物 業 集 團 」 )簽 訂 有 條 件 買 賣 協 議 (「 收

購 協 議 」 )， 以 收 購 先 豪 有 限 公 司 (「 先 豪 」 )之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及 承 讓 先

豪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所 欠 之 債 務，總 代 價 為 127,000,000港 元 (「 收 購 代 價 」)。

先 豪 集 團 主 要 於 上 海 從 事 提 供 銷 售 及 管 理 服 務 及 批 發 上 海 移 動 之 移 動

SIM卡 業 務。根 據 收 購 協 議，潤 迅 物 業 集 團 (作 為 賣 方 )及 出 售 股 份 賣 方 (作

為 買 方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簽 訂 有 條 件 買 賣 協 議， 以 出 售 本 集 團 位 於

香 港 港 灣 道 25號 海 港 中 心 26樓 之 2601室 、 2604-08室 及 地 庫 2層 之 第 85號

及 86號 泊 車 位 之 若 干 物 業，代 價 為 67,100,000港 元，該 代 價 將 按 等 額 基 準

以 抵 銷 部 份 收 購 代 價 。 所 述 交 易 乃 構 成 主 要 及 關 連 交 易 ，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特 別 大 會 獲 本 公 司 之 獨 立 股 東 批 准 通 過 ， 並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完 成 收 購 。 有 關 交 易 之 詳 情 已 分 別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及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公 佈 及 通 函 詳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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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算 日 後 事 項結 算 日 後 事 項結 算 日 後 事 項結 算 日 後 事 項 (續續續續 ) 

 

(c)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ChinaMotion NetCom 

Holdings Limited (作 為 賣 方 )及 本 公 司 (作 為 擔 保 人 )與 中 信 1616集 團 有 限 公

司 (作 為 買 方 )簽 訂 買 賣 協 議 ， 以 出 售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潤 迅 電 話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潤 迅 電 話 」)之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及 應 付 款 項 淨 額 (即 潤 迅 電

話 於 完 成 時 結 欠 本 集 團 (潤 迅 電 話 除 外 )之 該 等 款 項 淨 額 )， 代 價 為 現 金

10,000,000港 元 並 須 按 所 述 協 議 所 載 條 文 予 以 調 整。潤 迅 電 話 乃 從 事 提 供

固 網 服 務 。 該 出 售 將 待 協 議 內 所 載 之 條 件 達 成 後 不 遲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完 成 。  

 

登 載 業 績 公 佈 及 年 報登 載 業 績 公 佈 及 年 報登 載 業 績 公 佈 及 年 報登 載 業 績 公 佈 及 年 報  

 

本 業 績 公 佈 均 於 本 公 司 之 網 站 （www.chinamotion.com）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之 網 站 （www.hkex.com.hk） 內 登 載 。 載 有 上 市 規 則 所 規 定 一 切 資 料 之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年 報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派 發 予 本 公 司 各 股

東 ， 並 在 聯 交 所 及 本 公 司 之 網 站 內 登 載 。  

 

承 董 事 會 命  

主 席  

丁 鵬 雲丁 鵬 雲丁 鵬 雲丁 鵬 雲  

 

香 港 ，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丁鵬雲先生、胡志釗先生及范偉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駱志浩先生、黃安國先

生及黃飛達小姐。 

 

*  僅供識別 

  


